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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︵
七
︶
月
七
日
為
前
三
十
五
中
隊

︵
黑
貓
中
隊
︶
李
南
屏
烈
士
殉
職
五
十
周

年
紀
念
，
回
憶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七
月
七
日

，
李
南
屏
駕
駛U

2
高
空
偵
察
機
自
菲
律

賓
庫
比
角
空
軍
基
地
起
飛
，
執
行
中
國
大

陸
支
援
北
越
軍
事
活
動
的
空
照
任
務
，
在

福
建
漳
州
上
空
遭
中
共SA

-
2

型
地
對
空

飛
彈
擊
中
，
壯
烈
殉
職
奉
准
追
晉
上
校
，

迄
今
正
好
五
十
年
。

李
南
屏
烈
士
為
空
官
校
三
十
一
期
，

畢
業
後
分
派
至
空
軍
第
五
大
隊
見
習
，
並

於
四
十
二
年
加
入
雷
虎
小
組
，
多
次
於
國

內
外
表
演
特
技
飛
行
，
驚
險
絕
倫
，
獲
觀

賞
人
士
一
致
佳
評
。
烈
士
於
四
十
七
年
奉

調
偵
察
部
隊
服
務
，
同
年
五
月
前
往
上
海

、
寧
波
執
行
空
照
任
務
時
，
遭
米
格
機
多

批
截
擊
，
座
機
彈
痕
壘
壘
，
無
法
飛
回
基

地
，
僅
能
轉
向
沖
繩
迫
降
，
惟
該
地
天
氣

異
常
惡
劣
，
加
以
機
上
無
線
電
損
壞
，
無

法
由
地
面
管
制
進
場
，
美
軍
乃
派
遣
全
天

候
飛
機
引
導
，
使
烈
士
得
以
安
全
降
落
；

降
落
後
，
美
軍
基
地
指
揮
官
對
於
烈
士
精

湛
優
異
的
飛
行
技
術
，
讚
佩
不
已
。
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八
月
，
烈
士
自
美
接

受U
2

高
空
偵
察
機
訓
練
返
國
，
並
多
次

駕
機
深
入
華
南
、
華
中
及
西
北
各
地
執
行

偵
照
任
務
，
期
間
遭
共
軍
百
餘
架
次
敵
機

跟
蹤
攔
截
，
及
敵
地
對
空
飛
彈
之
襲
擊
，

烈
士
運
用
優
異
的
飛
行
技
術
，
屢
屢
化
險

為
夷
，
獲
致
豐
碩
戰
果
，
並
蒙
總
統
召
見

嘉
勉
。
烈
士
軍
旅
生
涯
執
行
空
中
作
戰
任

務
共
一
百
八
十
九
次
︵
含
特
種
任
務
七
次

︶
，
戰
績
計
六
百
六
十
四
分
，
除
榮
獲
第

十
三
、
十
四
屆
克
難
英
雄
外
，
並
共
獲
頒

一
、
二
等
宣
威
、
翔
豹
、
楷
模
、
雄
鷲
等

獎
章
與
一
、
二
等
復
興
及
七
等
寶
鼎
等
勛

章
。

烈
士
曾
與
友
人
說
過
：
﹁
余
蒙
受
國

家
教
養
，
獲
一
技
之
長
，
願
為
國
家
盡
忠

，
光
復
山
河
，
雖
肝
腦
塗
地
，
亦
所
不
計

。
﹂
其
看
輕
個
人
生
死
，
為
國
犧
牲
奉
獻

的
偉
大
情
懷
，
不
僅
忠
實
呈
現
了
黑
貓
隊

員
對
飛
行
的
熱
情
與
對
國
家
的
熱
愛
，
其

對
國
家
安
全
與
自
由
世
界
所
付
出
的
卓
越

貢
獻
，
也
將
永
留
青
史
。

﹁
死
有
重
於
泰
山
，
輕
如
鴻
毛
﹂
，

黑
貓
中
隊
同
仁
的
犧
牲
，
雖
然
給
我
們
及

‧‧

晞
文
晞
文‧‧

民國44年空官31期同學於高雄合影，第3
排左2為李南屏。

李南屏加入雷虎小組時的簽名照。



15

鵬

馨

處

處　

愛

心

遠

揚

鵬

馨

處

處　

愛

心

遠

揚

財
團
法
人
大
鵬
文
教
基
金
會
為
前

婦
聯
會
之
空
軍
分
會
，
成
立
初
期
以
發

放
獎
︵
助
︶
學
金
培
植
因
公
殉
職
子
女

就
學
及
遺
眷
家
庭
關
懷
協
助
為
主
要
服

務
項
目
，
現
因
政
府
各
項
福
利
政
策
已

大
幅
改
善
，
因
公
殉
職
子
女
與
家
庭
較

以
往
已
能
受
到
更
完
善
的
照
顧
。
有
鑑

於
此
，
近
年
該
基
金
會
積
極
參
與
國
內

多
項
文
教
公
益
活
動
，
並
以
﹁
服
務
社

會
、
造
福
人
群
﹂
為
目
標
；
此
外
，
該

基
金
會
於
去
年
亦
成
立
網
站
並
加
入
﹁

臉
書
﹂
行
列
，
以
傳
遞
相
關
活
動
訊
息

，
擴
大
服
務
範
疇
。

該
基
金
會
為
弘
揚
空
軍
精
神
，
照

顧
弱
勢
團
體
，
除
每
年
發
放
空
軍
子
女

獎
學
金
、
空
軍
遺
眷
及
身
心
障
礙
子
女

獎
助
學
金
外
，
亦
在
能
力
許
可
下
，
主

動
執
行
資
助
教
育
部
國
教
司
學
校
﹁
教

育
儲
蓄
戶
﹂
中
經
濟
弱
勢
學
生
、
募
集

各
類
物
資
分
送
偏
遠
地
區
學
校
、
育
幼

院
及
慰
問
空
軍
單
身
退
員
等
多
項
義
行

；
另
外
，
在
空
軍
遭
遇
重
大
飛
安
事
故

而
有
人
員
傷
亡
時
，
更
以
急
難
救
助
方

式
慰
問
主
眷
家
屬
，
發
揮
人
飢
己
飢
的

精
神
，
主
動
關
懷
空
軍
官
兵
及
眷
屬
。
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該
會
運
用
傳
媒
成

效
之
展
現
，
各
界
需
要
資
助
的
個
案
不

減
反
增
，
為
維
護
基
金
會
服
務
品
質
，

堅
持
給
空
軍
官
兵
及
眷
屬
最
良
善
的
服

務
與
資
源
，
期
盼
更
多
關
心
空
軍
的
袍

澤
能
發
揮
﹁
五
元
不
嫌
少
，
一
萬
元
不

嫌
多
﹂
的
大
愛
精
神
，
加
入
大
鵬
文
教

基
金
會
關
懷
大
眾
的
行
列
，
合
力
建
構

溫
馨
和
諧
的
社
會
。

捐
款
方
式
如
下
：

壹
、
現
金
捐
款
：
可
於
週
一
至
週

五
，
持
現
金
或
即
期
支
票
至
該
會
直
接

捐
款
。貳

、
支
票
捐
款
：
抬
頭
請
開
﹁
財

團
法
人
大
鵬
文
教
基
金
會
﹂
，
並
使
用

劃
線
禁
止
背
書
轉
讓
的
即
期
支
票
，
掛

號
寄
至
﹁
一○

六
五
六
臺
北
市
大
安
區

仁
愛
路
三
段
一
四
五
號
二
樓
﹂
或
﹁
二

四
四
四
八
新
北
市
林
口
區
文
化
二
路
一

段
五
七
七
號
五
樓
之
二
﹂
。

參
、
郵
政
劃
撥
：
帳
號─

﹁
一
七

九
九
一
六
七
一
﹂
；
戶
名─

﹁
財
團
法

人
大
鵬
文
教
基
金
會
﹂
。

其
家
人
帶
來
無
比
的
傷
痛
，
但
他
們
俯
仰

無
愧
於
天
地
，
英
勇
巍
然
如
泰
山
；
或
許

歷
史
已
漸
久
遠
，
但
黑
貓
隊
員
的
偉
大
情

操
卻
時
時
刻
刻
受
到
敬
仰
與
緬
懷
，
他
們

▲十二中隊隊員合影，後排右1即為
李南屏。

▲

李南屏（前排右2）
與四中隊同僚合影。

在
關
鍵
的
年
代

，
做
出
鍵
的
貢

獻
，
他
們
身
軀

雖
然
消
逝
，
精

神
卻
永
遠
活
在

我
們
每
個
人
心

中
。
︵
照
片
由

高
興
華
先
生
提

供
︶


